
	
	
	

	
	ADVANCE UNEDITED VERSIO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Sixth periodic report submitted by China under article 19 of the Convention, due in 2019[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The present document is being issued without formal editing.]  [3: 	**	The annex[es] to the present document may be accessed from the web page of the Committee.] 

[Date received: 3 February 2025]


[bookmark: _Toc1742849592][bookmark: _Toc1757803501][bookmark: _Toc958271697][bookmark: _Toc1602844134]		第一部分：中央政府的履约报告
[bookmark: _Toc177065309][bookmark: _Toc1545448463][bookmark: _Toc876713674][bookmark: _Toc23487][bookmark: _Toc460680830][bookmark: _Toc1418854163]		序言
1.	本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9条提交的第七次报告。
2.	本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中央政府执行公约的情况；第二部分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公约的情况，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撰写；第三部分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公约的情况，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撰写。
3.	中国的往次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在执行公约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具体实践。2015年禁止酷刑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审议中国第六次报告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已向委员会介绍了2013年至2015年的履约情况，因此，本报告第一部分重点介绍2015年至2024年5月中国为执行公约所采取的新举措和取得的新进展。另外，中国政府曾于2017年1月向委员会提交《中国提供的关于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的资料》（CAT/C/CHN/CO/5/Add.1），对委员会审议中国第六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作出反馈，因此，本报告第一部分第二章仅作补充反馈。
[bookmark: _Toc1976755967][bookmark: _Toc1533538134]		一	、执行公约的新举措和新进展
[bookmark: _Toc2025184655][bookmark: _Toc1432391156]		第1条（酷刑定义
4.	根据中国法律，《公约》所定义的酷刑行为均受到严厉禁止。首次报告第38段仍然有效。
[bookmark: _Toc1042066268][bookmark: _Toc667585523]		第2条（防止酷刑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措施）
5.	中国持续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完善法律和制度体系，防止出现酷刑行为。补充报告第71段，第二次报告第7段，第四、五次合并报告第6至第12段，第六次报告第7、9、11、16、29段已介绍相关情况，上述段落仍然有效。有以下新进展：
一是持续推进规范化执法、司法。
6.	增强在羁押和讯问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2014年3月，公安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发布《关于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换押和羁押期限变更通知制度的通知》，促进准确掌握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有效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维护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最高检出台系列规定，实现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2017年6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2023年11月，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评估工作，规范羁押强制措施适用，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7.	立法保障留置期间不存在酷刑行为。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监察法》专门对被留置人员的权利保障作出规定。《监察法》第40、第41和第44条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名。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其他涉案人员。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
8.	减少逮捕等强制措施的使用。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在第81条第2款规定，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社会危险性是办案机关判断是否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重要标准，这一规定可以促使办案机关对于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地使用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审前羁押。2019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对于罪行较轻、采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犯罪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依法可不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
9.	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提升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能力和水平，从源头上杜绝刑讯逼供等问题。一是完善执法制度。公安部修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执法细则》，落实刑事诉讼法“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严禁刑讯逼供”等要求。二是加强执法信息化建设，推行网上办案机制，执法办案更加透明规范，建立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先后出台了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现场执法音视频记录、建立健全公安机关执法全流程记录制度等方面的执法规范性文件，实现对执法活动的全过程留痕，从机制上规范民警执法行为，防止发生刑讯逼供等问题。三是通过加强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设置和管理、加大刑侦科技投入、设立举报中心等措施，加强执法监督。大力加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实现中心办案区视频监控全覆盖，全程监督办案区内活动；中心办案区配备相关休息和饮水设备，保障犯罪嫌疑人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为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提供便利条件，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已建成中心3055个。
10.	增强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追诉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维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坚持司法公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守法定程序，尊重和保障人权，鲜明体现了检察机关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法定职责。2019年12月，最高检公布施行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进一步完善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加强对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益保障。《刑事诉讼规则》第13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司法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立案侦查。
		二是依法保障律师执业。
11.	强化律师执业权利保障。2015年9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定》，就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等方面的执业权利作出全面细化规定。2018年4月，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就人民法院充分保障律师庭审中的发问权、质证权和辩论辩护权等诉讼权利，尊重律师辩护代理意见等进一步提出要求。2023年3月，最高检、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确保律师在行使正当诉讼权利时不受任何非法阻碍，进一步为律师会见、阅卷、听取意见等提供了便利。
12.	完善律师会见制度。2017年5月，公安部下发通知，在全国加强律师会见室建设，建立律师会见预约制度，通过网上预约等方式方便律师会见，推进法律援助中心驻看守所工作站建设。2019年10月，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看守所律师会见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满足律师会见需求。2023年8月，司法部会同公安部开展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试点，进一步加强律师会见权保障，首批聘任60名律师担任监督员，及时向公安部门反映律师会见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等，开辟律师反映会见难问题的“直通车”。
13.	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司法部会同最高法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2020年8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制定印发《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关于值班律师的相关规定，完善值班律师工作机制，依法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促进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2021年1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进一步推进刑事辩护、法律帮助全覆盖；针对通知辩护与委托辩护并存的情形，明确规定应当赋予被告人选择权，尊重被告人的选择；对作为证据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准许辩护律师查阅，切实保障查阅权。2021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进一步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将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纳入法定通知辩护范围，授权地方通过立法方式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覆盖面。2021年12月，最高法、司法部发布《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试行）》并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复核裁判文书应当写明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充分发挥辩护律师作用，切实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2022年10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审判阶段全覆盖基础上，逐步把全覆盖延伸到审查起诉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更广泛、更深入、更有效的刑事辩护或法律帮助，持续加强人权司法保障。2023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法律援助法实施工作办法》，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切实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
		三是坚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
14.	严格适用死刑。201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审议通过，并于同年11月1日起施行。《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名的死刑配置，进一步削减死刑罪名。同时，进一步贯彻“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对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执行死刑设定更加严格，死缓变更为执行死刑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再次故意犯罪；再次犯罪的情节恶劣；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如果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再次故意犯罪没有达到“情节恶劣”，则不会核准执行死刑，而是重新计算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201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
[bookmark: _Toc2033397946][bookmark: _Toc1709352010][bookmark: _Toc1877531820][bookmark: _Toc435413374][bookmark: _Toc1587004010][bookmark: _Toc12573]		第3条（驱逐、遣返、引渡）
15.	补充报告第72段，第四、五次合并报告第45至54、56至58段，第六次报告第35段介绍了中国防止和避免被请求引渡人面临酷刑危险的立法和实践，上述内容仍然有效。
16.	应有关国家要求，中国在黄海勇案（自秘鲁引渡）、王国庆案（自塞浦路斯引渡）等案件中就有关事项作出外交承诺，并在成功引渡后予以严格执行，获有关被请求国积极评价。在办案件中，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于2023年11月认定，中国政府就金京叶引渡案所作外交承诺充分而具体，新西兰将金引渡至中国不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bookmark: _Toc1820902770][bookmark: _Toc447996050][bookmark: _Toc99281579][bookmark: _Toc30358][bookmark: _Toc408867845][bookmark: _Toc1345536766]		第4条（定罪及量刑标准）
17.	补充报告第77段，第二次报告第10段，第三次报告第14段，第四、五次合并报告第60至66段，第六次报告第37、38段介绍了中国刑法关于酷刑行为定罪和量刑的规定。上述内容依然有效。有以下新进展：
18.	2019年4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以下简称《检察官法》）。《法官法》第46条规定，法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隐瞒、伪造、变造、故意毁损证据、案件材料，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况，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检察官法》第47条规定，检察官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刑讯逼供，隐瞒、伪造、变造、故意毁损证据、案件材料，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况，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6月，最高法、最高检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进一步规范量刑和量刑建议工作，增强量刑公开性，实现量刑公正。
[bookmark: _Toc852263259][bookmark: _Toc1196362073][bookmark: _Toc382][bookmark: _Toc194038139][bookmark: _Toc1093069308][bookmark: _Toc1313975087]		第5条（属地属人管辖权）
19.	第三次报告第15至17段介绍了中国刑法有关刑事司法管辖权的具体规定，上述内容仍然有效。
[bookmark: _Toc10498][bookmark: _Toc2035000060][bookmark: _Toc745201787][bookmark: _Toc2082976120][bookmark: _Toc521966323][bookmark: _Toc117925391]		第6条（对酷刑行为人采取措施）
20.	第六次报告第40、43、44、45段详细介绍了中国对酷刑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有关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有关内容依然有效。（《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改后，第43段中的“第202条”改为“第208条”，“第232条”改为“第243条”）。
21.	《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看守所进行巡回检察，发现违法情形的，依法进行纠正；发现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线索的，依法立案侦查或者按照规定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bookmark: _Toc1192350888][bookmark: _Toc336321933][bookmark: _Toc1676672739][bookmark: _Toc2860][bookmark: _Toc1061948464][bookmark: _Toc853795788]		第7条（或引渡或起诉、公平待遇）
22.	《公约》规定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与中国司法实践中确立的处理涉外刑事案件的原则是一致的。补充报告第90段、第三次报告第19段仍然有效。
23.	中国法律确保任何涉嫌触犯《公约》所述罪行的人在诉讼的所有阶段都受到公平的待遇，在此方面，补充报告第91-98段仍然有效。
[bookmark: _Toc817730707][bookmark: _Toc1835941411][bookmark: _Toc763776682][bookmark: _Toc1716535043][bookmark: _Toc1594][bookmark: _Toc950404838]		第8条（引渡条约）
24.	第四、五次合并报告第71段介绍了中国《引渡法》有关规定，上述内容仍然有效。
25.	截至2024年5月，中国已同61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其中已生效条约47个，参见附件1。
[bookmark: _Toc304829446][bookmark: _Toc1873923969][bookmark: _Toc14588985][bookmark: _Toc28001][bookmark: _Toc969910300][bookmark: _Toc223838345]		第9条（刑事司法协助
26.	补充报告第100段已指出，中国对外缔结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可适用于为履行《公约》义务而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上述内容仍然有效。
27.	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对外联系机关、主管机关、办案机关及其职责，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提出、接收和处理，以及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移管被判刑人等协助事项的具体办理作了规定。这部法律的出台，为中国与外国就《公约》第四条规定的罪行开展刑事司法协助提供了具体法律依据。2021年1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司法协助法》和司法实践情况，专节细化规定了刑事案件中司法协助的依据、不予协助的情形、请求的提出等程序性事项。
28.	截至2024年5月，中国已同66个国家签署了66项刑事（或民刑事、民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其中已生效条约59个，为缔约国之间涉及公约规定罪行的刑事司法协助提供了法律基础，参见附件2、3。
[bookmark: _Toc2010081595][bookmark: _Toc141348327][bookmark: _Toc1065077338][bookmark: _Toc1583311421][bookmark: _Toc615172476][bookmark: _Toc14378]		第10条（教育培训
29.	中国始终将人权教育和培训作为防止酷刑的重要手段，针对法院、检察、公安和司法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开展一系列禁止酷刑教育培训工作，从源头遏制和杜绝酷刑。有以下新进展：
30.	2013年以来，人民法院将人权教育作为法官教育培训重要内容，在法官任职培训、晋高培训以及法院领导干部等重要培训班次中，围绕人权发展、人权保障、司法审判中人权的平等保护等方面设置了课程内容，引导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正确贯彻人权保护理念。2014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举办69期包括非法证据排除和人权教育在内的示范培训班，如全国法院刑事证据专题研修班、全国法院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研修班等，累计培训法官2万余人；选派3批400名左右全国基层法院法官参加中宣部组织的人权知识培训班。2020年以来，在新任领导班子成员培训班、全国法院少年司法专题培训班、民族地区法官培训班、“两援”地区法院领导干部培训班等13个重点培训班次中，开设“人权司法保障与刑事司法政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等课程，参训学员累计1800余人次。
31.	精准优化培训设计，持续推进《禁止酷刑公约》有关教育培训。措施落地，机制先行。最高检及时修定《检察官教育培训条例》，制定下发《最高人民检察院业务竞赛组织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检察教育培训工作，聚焦推动检察工作理念、体系、机制、能力现代化，逐步完善分类分层的检察人员培训机制，创新落实组织、岗位、干部需求综合分析研判，优化落实案例教学、检察官教检察官等制度，着力构建更加规范高效的检察教育培训工作体系。研究制定《检察机关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进一步明确检察教育培训的目标要求、工作任务、落实举措，把强化人权司法保护理念、防止酷刑作为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常抓常训，不断提高检察人员履职尽责、监督办案的本领，牢固树立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良好职业形象。一体抓实检察机关人才库、师资库、课程库建设，研究修订《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评审和管理办法》，组织开展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评审和全国检察机关精品课程评选，搭建“检察业务专家进校园”、西部巡讲支教等平台，编辑出版全国检察机关十大业务系列教材，切实发挥各类检察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有力促推检察队伍能力素质全面提升。
32.	2014年，公安部修订《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规定将法律法规特别是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禁止酷刑的规定作为各级各类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公安机关将法律法规作为考试考核基本科目，组织开展执法资格考试，有力提升了广大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和执法规范化水平。截至2024年5月，全国公安机关在职民警约有191.8万人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6.5万人取得高级执法资格。2016至2019年，最高法与中国人权研究会合作举办四期针对全国地方法院一线审判人员的人权知识培训班，结合《公约》开设相关课程，指导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取的供述、证言，确保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始终贯彻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

[bookmark: _Toc31618][bookmark: _Toc812783849][bookmark: _Toc2140770857][bookmark: _Toc2003204847][bookmark: _Toc908770145][bookmark: _Toc850703008]		第11条（审查相关机制、措施）
33.	第六次报告第57至58段介绍了中国为避免酷刑行为所制定的监督保障机制，上述内容仍然有效。2013年以来，有以下新的进展：
34.	《监察法》规定了多种监督保障机制，对留置措施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第43条第1款规定，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由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省级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国家监察委员会备案。第53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第54条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第55条规定，监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等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伍。
[bookmark: OLE_LINK2]35.	加强人民检察院对监察机关调查活动的制约作用，不断加强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监督作用。2018年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
[bookmark: OLE_LINK1]36.	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2019年12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该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社区矫正工作实行法律监督。第34条规定，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应当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社区矫正的措施和方法应当避免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非依法律规定，不得限制或变相限制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社区矫正对象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或者有关机关申诉、控告和检举。受理机关应当及时办理，并将办理结果告知申诉人、控告人和检举人。
37.	加大对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监督。监狱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全面实行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准确向罪犯及其亲属和社会公众公开执行刑罚和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依据、程序、结果，公开对监狱和监狱警察执法工作进行举报投诉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接受全社会监督。2016年，公安部修订《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规定，加大对执法办案的监督和考核评议力度，对因刑讯逼供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的，从重追究执法过错责任。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推进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组建成立第五检察厅作为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对全国监狱、看守所和社区矫正机构等执法活动的监督。全国各省市地区已分别相应重新组建成立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最高检在全国全面推开监狱、看守所巡回检察，启动社区矫正巡回检察试点，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巡回检察时间不固定、人员不固定、对象不固定、方式不固定的优势，依法监督纠正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活动中的违法情形。
38.	2013年以来，中国检察机关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健全冤错案件的源头防范和发现纠正机制。2013年，对涉嫌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不批捕82089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决定不起诉51393人。2014年，对涉嫌犯罪但无社会危险性的，决定不批捕85206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决定不起诉52218人；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33495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7673件。2015年，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0384件；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29211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2016年，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0661件。2017年，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立案9.8万件；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7.7万件；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批捕62.5万人、不起诉12.1万人，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2864人、不起诉975人。2018年，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8504件，对发现的冤错案件及时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71205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2019年，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91290人、不起诉41409人；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73662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2020年，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批捕13.8万人、不起诉4.1万人。检察机关强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件实质化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组织公开听证，发布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提高监督办案质效。
39.	2013年以来，中国司法审判机关进一步明确定罪量刑标准，规范量刑裁判权，落实量刑公开公平公正的目标，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防止酷刑行为。2013年12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针对交通肇事、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盗窃、毒品等15种常见犯罪量刑逐罪加以明确，使基层人民法院刑事案件的量刑工作更加规范。2018年1月1日起试行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完善了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有关规定，指导全国各级审判机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规则、程序办理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试行的基础上，2021年1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吸收上述“三项规程”的有益探索，将相关制度上升为司法解释条文，进一步巩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果，树立司法公信。2020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强化庭审量刑程序，规范量刑建议，确保量刑公开公平公正。2021年6月，最高法、最高检对量刑指导意见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发布《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将23种常见犯罪全部纳入规范范围，建立完善量刑规范化长效工作机制，促进量刑规范化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bookmark: _Toc1289036374][bookmark: _Toc365186673][bookmark: _Toc1528546068][bookmark: _Toc6412][bookmark: _Toc1217326857][bookmark: _Toc1939957133]		第12条（对酷刑行为进行调查
40.	中国持续完善相关立法、司法实践，确保对酷刑行为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第六次报告的第69至70段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依然有效（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69段中的“第55条”改为“第57条”，“第171条”改为“第175条”，“第56条”改为“第58条”，“第57条”改为“第59条”，“第58条”改为“第60条”），第70段中关于《人民警察法》的内容仍然有效。有以下新进展：
41.	完善对酷刑犯罪案件的侦办制度。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的规定。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侦查权，为依法侦查包括酷刑犯罪在内的刑事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第1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42.	2019年12月，最高检出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则也适用于酷刑犯罪案件的处理。根据该《规则》，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统一接受报案、控告、举报、申诉和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并依法审查。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线索，由负责侦查的部门统一受理、登记和管理。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接受的控告、举报，或者本院其他办案部门发现的案件线索，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线索的，应当在七日以内移送负责侦查的部门。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制作立案报告书，经检察长批准后予以立案。符合立案条件，但犯罪嫌疑人尚未确定的，可以依据已查明的犯罪事实作出立案决定。人民检察院认为被控告人、被举报人的行为未构成犯罪，决定不予立案，但需要追究其党纪、政纪、违法责任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主管机关处理。
43.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严格遵守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规定，依法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应当经检察长批准。人民检察院经过侦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并且制作起诉意见书，移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审查起诉。
44.	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依法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决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形已涉嫌犯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依照有关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拟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bookmark: _Toc20907][bookmark: _Toc675381796][bookmark: _Toc136155083][bookmark: _Toc1284050985][bookmark: _Toc113616546][bookmark: _Toc1329112620]		第13条（申诉）
45.	中国不断完善有关申诉程序，保障有关当事人的申诉权，并对相关案件进行迅速而公正的审查。第三次报告第42、48段，第六次报告第76至77段仍然有效。有以下新进展：
46.	行政诉讼。2014年和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先后进行了两次修改。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7.	监察机关申诉。《监察法》第60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本条规定的行为以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该机关申诉。
48.	国家赔偿申诉。2017年4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适用于对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的监督，充分保障了赔偿请求人包括刑事赔偿受害人的申诉权，促使申诉问题遵循法定渠道解决，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程序正当性的期待。
49.	完善人民检察院办理人民群众控告、申诉、举报或建议和意见的各项制度。2014年11月，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受理控告申诉依法导入法律程序实施办法》，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积极推进网上信访、视频接访，整合来信、来访、热线电话、网络信访等诉求表达渠道，推进集控告、申诉、举报、咨询、查询于一体的综合性受理平台建设。2019年11月，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检察院办理人民群众提出的申诉、控告、举报或建议和意见，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020年9月，最高检印发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健全刑事申诉案件受理、审查、复查机制，进一步完善内部制约机制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2018年6月，中国检察机关正式启动12309检察服务中心实体大厅。12309检察服务中心由网上平台（www.12309.gov.cn）和实体大厅组成，中国检察机关依托12309中国检察网开通了“检访通”信访服务系统。公众可通过门户网站、服务热线、移动终端等方式获取各级检察机关的“一站式”检察服务，更顺畅、更便捷进行控告、申诉和举报。
50.	完善公安机关接受社会监督、控告、和举报的程序。2018年8月，公安部修订印发《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全面推行警务公开制度，拓展公开范围，强化网上办事、公开办事程序、办事依据、提供执法办案进度和结果查询服务，全面推行警务评议制度，主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并从社会各界聘请特邀监督员、警风警纪监督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公安部举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2389举报投诉系统，接受人民群众对暴力取证、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监督、控告和举报，逐一核查有效举报线索，并依法予以追究。
[bookmark: _Toc884897751][bookmark: _Toc23624][bookmark: _Toc213127257][bookmark: _Toc1063649980][bookmark: _Toc1210614067][bookmark: _Toc78330728]
		第14条（补偿、赔偿）
51.	中国依法采取措施，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偿，并享有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强制执行权利。第二次报告第46段，第六次报告第80至84段仍然有效。有以下新进展：
52.	行政赔偿诉讼。《行政诉讼法》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53.	完善国家赔偿制度。《监察法》第67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
54.	2013年1月至2024年5月，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刑事赔偿案件25562件。为更好地保障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确保符合法定条件的人依法得到国家赔偿，最高法于2013年7月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2013年12月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为切实保障困难的赔偿请求人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切实保障其依法行使国家赔偿请求权，2014年1月，最高法会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国家赔偿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55.	2014年4月，公安部制定《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并于2018年8月进行了修订。对公安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和刑事赔偿复议申请的受理、审查、决定以及赔偿决定的执行等作出规范，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56.	2014年7月，最高法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金额的确定进行指导性规定。
57.	最高法、最高检于2015年12月28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源头上畅通国家赔偿程序，充分发挥《国家赔偿法》权利救济保障功能。
58.	2021年3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并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形如何确定责任、后果并赔偿进行了规定，同时进一步提高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
59.	2023年5月23日，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不得主动适用请求时效的规定。
[bookmark: _Toc1334583588][bookmark: _Toc459118449][bookmark: _Toc1707515999][bookmark: _Toc478803219][bookmark: _Toc9839][bookmark: _Toc1713643020]		第15条（刑讯逼供的口供不得为证据）
60.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规定了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第六次报告第89至90段仍然有效（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89段中的“第54条”改为“第56条”）。有以下新进展：
61.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监察法》第33条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62.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发布实施。《意见》第8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2017年2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规定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63.	2014年，公安部制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以及对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取得的供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目前，各地普遍实现了依法对重大案件实施讯问录音录像。为贯彻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公安部起草了学习贯彻通知下发各省级公安机关，指导地方公安机关认真学习贯彻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各项要求，严格规范侦查取证工作，落实办案区使用管理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等相关规定，坚决防止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办案问题发生。
64.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确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以及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2018年1月1日起试行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进一步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同时规定，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人民检察院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65.	2020年1月，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共同发布实施了《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规范进行侦查讯问，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行为，依法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保障公民合法权益。2021年1月，最高法修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新增一条（第一百二十四条），吸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等相关规定，明确除在充分保障诉讼权利的前提下被告人自愿供述的两种情形外，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关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
66.	2013年，检察机关针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72370件次；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23894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坚持有错必纠，对从申诉中发现的冤假错案，及时与人民法院沟通，提出依法予以再审改判的意见。2014年，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2015年，监督纠正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31874件次。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监督有关机关纠正1093件。2016年，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批准逮捕132081人、不起诉26670人，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准逮捕560人、不起诉169人，监督纠正违法取证、违法适用强制措施、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34230件次，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018年，对侦查机关违法取证、适用强制措施不当等提出书面纠正意见58744件次，对阻碍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及时核查，监督有关执法司法机关纠正1011件。
[bookmark: _Toc533870364][bookmark: _Toc59226633][bookmark: _Toc13230][bookmark: _Toc126658886][bookmark: _Toc888509053][bookmark: _Toc63303006]		第16条（防止不人道待遇）
67.	中国通过立法防止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人员施加、唆使、同意或默许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行为。补充报告第123至129段，第二次报告第58至59段，第三次报告第54、57段，第六次报告第95段仍然有效。有以下新进展：
68.	立法对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采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进行处罚。《监察法》第40、65条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被调查人或者涉案人员逼供、诱供，或者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69.	防止羁押场所出现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行为。2013年10月，公安部发布《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罪犯管理办法》，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罪犯享有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看守所应当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为罪犯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2013年，公安部提请住建部、发展改革委重新发布看守所建设标准，对看守所在押人员实行床位制，提高律师会见室比例，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各级政府积极投入资金，对超容量关押、老旧监所进行新建改造，改善在押人员居住条件。2014年12月，公安部、原国家卫计委联合印发《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专业化建设工作方案》，基本实现了“公安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安全，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医疗卫生”的专业化运行模式，有效提高了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专业水平。2016年，财政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调整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标准的通知》，提高看守所在押人员月人均伙食金额标准。2017年，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印发《看守所伙房管理办法》，要求各监管场所伙房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配足从业人员，按伙食实物量标准供应餐食。看守所设有法律援助工作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辩护人时，有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2023年10月，《非法移民遣返机构工作规定》实施，明确规定遣返机构应当依法保护被羁押、遣返人员的合法权益，尊重其人格尊严、宗教信仰，保障其居住饮食、医疗卫生、通讯会见等各项权利，不得强制劳动，不得侮辱、体罚、虐待。
70.	2014年10月，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强监狱生活卫生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监狱生活卫生管理工作。一是监狱对罪犯伙食和被服供应管理，应严格执行《关于完善监狱经费保障标准体系的通知》中的在押罪犯伙食、被服实物量标准，并按标准落实到位；统一配发被服；对罪犯监舍实行单人单铺管理。二是监狱应当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监狱的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建立罪犯健康档案管理制度，以及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进行演练。三是在罪犯医疗管理方面，监狱应当设置医疗机构，依法保障患病罪犯及时就医。
[bookmark: _Toc1845033821][bookmark: _Toc397714007][bookmark: _Toc1203975207][bookmark: _Toc382486666][bookmark: _Toc2002][bookmark: _Toc1855636444][bookmark: _Toc1185817523][bookmark: _Toc1659860996][bookmark: _Toc542106225]		二、对委员会审议中国第六次报告的结论性建议的补充情况
[bookmark: OLE_LINK6]		关于结论性建议第13段:
71.	落实法律援助法，对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通知辩护案件当事人，组织提供法律援助。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也没有指派法律援助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是否经济困难，安排值班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第36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第173、第174条规定了值班律师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在场等职责。值班律师制度的建立，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提供了更充分的保障。
72.	2019年10月，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看守所律师会见工作的通知》，强调各地要依法及时安排会见，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部门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要加强会见场所建设，进一步增加律师会见室数量。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保障值班律师依法提供法律帮助，告知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依法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阅卷、会见等提供便利。2023年3月，最高检、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进一步为律师会见、阅卷、听取意见等提供了便利。
[bookmark: OLE_LINK4]		关于结论性建议第19段：
73.	任何法治国家都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人群，律师群体也不能例外。在中国，律师通过执业活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执业道德和规范。有极个别律师因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被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是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办案过程中依法充分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74.	刑事案件中，律师作为维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益的重要力量，其诉讼权利的实现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2013年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出台多项举措，保障刑事案件律师诉讼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律师。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审判期间，在押的被告人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向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定的人员转达要求。被告人应当提供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有关人员无法通知的，应当告知被告人。人民法院收到在押被告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向被告人送达依法作出的死刑裁判文书时，应当告知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阶段有权委托辩护律师。
75.	2015年9月，最高法、最高检察、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2015年12月，最高法印发《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2017年10月，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2018年12月，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2018年4月，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2023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法律援助法实施工作办法》，健全办案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协作机制，保障法律援助人员依法履职。
76.	上述司法解释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对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方面的权利作出规定，并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方面规定了投诉机制、申诉控告机制、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机制和各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等4种救济机制，确保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纠正。按照以上规定，办案机关应当尊重律师，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当时安排；不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情况，并保证辩护律师在48小时以内会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安排律师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
[bookmark: OLE_LINK8]		关于结论性建议第45段：
77.	《监察法》规定国家监察工作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监察法》第22、43条、44条等对留置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审批程序、留置期限及其解除、被留置人员的权利保障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为保障当事人权利，第40条还规定，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
		关于结论性建议第52段：
78.	2013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同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同时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加强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本决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2015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21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这是适应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对生育政策作出的重大调整，对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bookmark: _Toc1036894316][bookmark: _Toc1426572436]		第二部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履约报告，略）
[bookmark: _Toc1050391536][bookmark: _Toc98242254][bookmark: _Toc727743632][bookmark: _Toc1470173666][bookmark: _Toc704079527][bookmark: _Toc23108]		第三部分（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履约报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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